
115 年臺中市第十六屆全市運動大會【撞球】競賽規程 

 
一、比賽地點：球霸撞球休閒館（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239 號，2298-

6600）。 

二、比賽時間：115 年 8 月 1日至 2日(星期六至星期日)。 

三、撞球競賽項目：(9 號球) 

(一)社會組個人賽。 

(二)社會組團體賽（3 人）。 

四、選手參賽資格：年滿 14 歲以上（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以前出生）。 

五、報名人數規定： 

(一)每單位限報名個人、團體賽各 1 隊，團體賽 3 人。 

(二)個人賽部分每單位選手最多 3 人為限，個人賽及團體賽選手可重覆。 

六、成績計分方式： 

(一)個人賽錄取前 4 名，不足 6 人(隊)，取 3 名。 

(二)團體賽錄取前 3名。 

七、比賽細則： 

(一)皆採九號球單敗淘汰制。 

(二)女子 3-5 局，男子 7~9 局，局數由主辦單位認定，選手不得異議。 

(三)團體賽採打點制，每隊 3 人同時開賽，比賽結束後以勝二點一方為勝隊。 

(四)所有賽事皆依 WPA 九號球規則辦理。 

(五)比賽當中有爭議時得暫停比賽，請求裁判立刻仲裁，否則視同無爭議。

(六)比賽廣播 3 次未到者，視同棄權。 

(七)未盡事宜，由現場裁判長全權公平處理之。

八、獎勵： 

(一)依據大會競賽規程總則第十四條規定辦理。 

(二)撞球個人組前 3 名頒發給獎牌及獎狀，第 4 名頒給獎狀。 

(三)團體組前 3 名頒發獎盃、獎牌及獎狀（冠亞季軍各 1 只）。 


